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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提高教學品質，鼓勵教師從事改進教學之研究，特訂定「慈惠醫護管理專科

學校專任教師改進教學獎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獎助項目包含： 

一、改進教學獎助項目（以學校名義參與教學活動競賽及學術論著者）： 

（一）指導學生參加技術競賽或以專題製作成果參加各公私立機構團體所舉辦之

比賽獲獎者。 

（二）以教學方法參加各公私立機構團體舉辦比賽獲獎者。 

（三）參加國內外公私立機構所舉辦與教學有關之創作比賽得獎展示發表者。 

（四）翻譯國外學術性論著，經著作權持有者同意，並經出版，具學校名稱，且

有助於教學改進者。 

二、編撰教材獎助項目（於課程、教學或教材教法等方面有創見或深入研究，並編

著設計教學資料，確能提高教學成效者）： 

（一）首次出版之教材與教科書(需有學校全銜)。 

（二）編撰實驗實習手冊。 

（三）製作教學參考資料。 

三、研製教具獎助項目（確能激發學生學習興趣與動機，提升教學效能者）： 

（一）製作（開發）教學投影片、錄影帶、幻燈片、電腦軟體、模型、圖表或其

他教具之研製。 

（二）建置網路輔助教學，提供學生上網進行數位學習。 

四、其他對教學改進有具體成果，經本校教評會審核優異者。 

五、申請本項獎助第二、三款之教師，其申請課程之班級期末教學評量平均分數需

達 4.5分(含)以上。 

六、申請上述獎助之教材、教具、圖表或其他之創作不得違反「商標法」、「專利法」

及「著作權法」之智慧財產權相關法令規定。教師應於申請時，具結其申請案

件無涉上開智慧財產權疑慮。 

第三條 獎助方式如下： 

一、改進教學獎助方式： 

（一）學校指定或推薦參加比賽、展示、發表者，補助教師製作成本費，採實報



實銷原則，但最高不得超過新台幣（下同）50,000 元。如遇特殊情況，得

以專案處理。出席教師差旅費，得全額補助。 

（二）比賽獲獎者若主辦單位有獎勵金額，則提撥對等獎金獎勵為原則。若主辦

單位未設獎勵金者，其所參加為國際性活動，則依第一名、第二名、第三

名、優選（含佳作）的名次，分別給予最高 50,000、40,000、30,000、20,000

元的獎勵金額；其所參加者為全國性活動，則依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優選（含佳作）的名次，分別給予最高 20,000、16,000、10,000、6,000 元；

其所參加者為縣市級以上（含縣市級）的地方性活動者，則依第一名、第

二名、第三名、優選（含佳作）的名次，分別給予最高 10,000、6,000、4,000、

2,000元的獎勵金額。 

（三）國外學術性研究論著的譯作，經原著作權持有者同意，並經刊物刊登，具

名學校名稱，且有助於教學改進者，給予新台幣最高 20,000 元獎勵金。 

二、編撰教材獎助方式： 

（一）自製教學資料，確能提高教學成效者，經教評會議委員審議通過，核發獎

勵金，但原則上每種教材製作費用與獎勵金合計最高不得超過 20,000元。 

三、研製教具獎助方式： 

（一）自製教學資料、教學媒體，確能提高教學成效者，全額補助製作費用，採

實報實銷方式核報，並得給予適當獎勵金，但原則上每種教具製作費用與

獎勵金合計最高不得超過 20,000元。 

第四條 申請資格：凡本校專任教師且連續服務滿一年以上，符合第二條獎助項目之一者。 

第五條 申請日期：每年九月一日開始申請，九月三十日截止。 

第六條 申請獎勵之教師，需填寫申請表格並檢具資料、作品，於每年規定期限內經科（中

心）教評會初審後，再提報校教評會複審。 

第七條 教師不得以同一作品參加校內及校外競賽，重複申請獎助，且每位教師同一會計年

度獎助金額以不超過 100,000元（含）為限，超過部分金額不予獎助。 

第八條 本辦法之經費來源，為教育部改善師資經費，依年度預算決定金額及獎勵名額，經

費中斷或調整時，本辦法得停止實施或酌減獎勵。 

第九條 本辦法經教評會審議，送校務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